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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

“知情权案”
也是一堂普法课

■魏斌

2015年9月30日6点多，
当台风“杜鹃”悄然从东海上
空离去后，浙普渔68291号单
拖船起航了，船长彭海芳和他
的船员谁也没料到此次航行
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
远航。

8天后的2015年 10月 8
日凌晨时分，就在彭海芳等人
熟睡之时，一把利斧将包括他
在内的5名船员残忍杀害。而
与他们相处15年之久的另一
名船员方忠岳却悄然失踪了。

命案发生48小时后，方
忠岳落网，真相渐渐浮出水
面。

暗夜独行人，雨中遭遇巡
逻队员拦截

2015 年 10月 10日凌晨

1点20分，小雨，江苏苏州吴
江区盛泽的公路上，泛起朵
朵细小的雨花，吴江区公安
局盛泽分局的4名巡防队员
骑着电动自行车正在巡逻，
发现前方一个人走得很慢，
头低着，似乎手里还有一把
雨伞。下面是4名巡防队员
与此人的对话。

“你来自哪里，大半夜的
你去什么地方？”

“我走错地了，我要去的
地方找不到了？”

“你要去哪里？”
“反正我找不到了，我会

去的，我会自己找到的。”
这时其中有两名巡防队

员惊奇地发现，男子肩上挎着
的竟是一只粉红色女式包。

男子边说边往前走，巡防
队员拦住了他的去路，礼貌地
把他请到了警务值班室。

男子的粉色包被打开一
看，大伙傻眼了：口红、披肩假
发、两只文胸、梳子、雨披，现
金5000多元……

问他名字，他前后报出4
个名字，都对不上号，连自己
叫什么也说不出口，随身携带
的又都是女人用品，重大嫌疑
人员引起盛泽分局上下高度
重视，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孟杰
带队赶来了，连夜审讯。

这一问，一宗发生在 48
小时前震惊全国的大案赫然
出现在众民警的眼里，此人不
是别人，他是在浙江舟山普陀
东极岛涉嫌杀害5名船员的重
大作案人员方忠岳。从血案
发生10月8日开始，此案一直
牵动着数以千万人的心，至10
月10日凌晨1点多，时间刚好
过去48小时。

方忠岳的到案再次为警

方开启了那血腥的一幕。

杀戮在瞬间，利斧砍向情
同手足的兄弟

2015年 10月 6日傍晚，
船长几个人说要喝酒，方忠
岳说不喝，独自一人来到了
船舱他所在的卧室里，此前
他随便吃了几口饭，倒头就
眯起了眼。他隐约听到他们
好像在说他什么话，其实，大
家在一个船里说来说去也是
常有的事。但他很窝火，因
为船舱下层他们几个在一起
喝酒的5个人里面，4个是亲
兄弟，老大彭国平 57 岁，老
二彭国芳52岁，老三彭海平
47岁，老四彭海芳 44岁，还
有一个叫他们四兄弟舅舅的
人（彭海芳岳父家亲戚），叫
黄丁军30岁，另外就是方忠
岳，49岁。他们老家都是舟

山普陀区东极镇（岛）黄兴村
（岛）人。

方忠岳想到了今年3月份
的时候，原本这艘船要整修，
大家合资出钱修，不知是谁的
提议，要方忠岳退股份。这艘
船他们是早在10多年前出资
100多万元，共同拥有的。方
忠岳和彭家老三海平还有黄
丁军各占2股，彭家老四海芳，
即船长占4股，要方忠岳退出，
意味着让他离开船。方忠岳
不想离开，于是他通过妻子找
到了彭家老辈去说好话，结果
还好，他们同意他留下来，双
方并没有多大矛盾，这事应该
翻页过去。但方忠岳时不时
会想到这一幕，他认为，自己
和彭家几个兄弟一起长大，是
同一个村的邻居，要他退股，
是他们不给他面子。

（下转第2版）

■见习记者杜成敏

上期《星期特刊》（10月
10日第1版）刊发了记者采写
的报道《开个临时业主大会，
遭遇一次次难产》。在杭州蚕
花园小区业主的维权行动中，
要求物业公开账目是其中一
个诉求。在召开临时业主大
会遭遇种种波折后，业主将业
委会和物业告上了法庭。

9月25日，杭州市拱墅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
判，业主要求物业公司公开服
务项目经营收支明细、业委会
公开物业公司选聘手续及公
共设施移交清单等核心内容，
均获得法院的支持。

经营性收入成了一笔糊涂账

记者调查得知，这起官司
的最初原因，是由物业费引起
的。但是业主认为，不交物业
费不只是因为钱。

“管理太乱了。”蚕花园小
区业主许先生对记者说：“我
们小区是2001年交付的，但
是不管卫生工作还是基础设

施，还不如一些老小区。”
对此，负责蚕花园小区物

业管理的杭州怡苑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诉苦说，小区刚交付时，
就有业主拒交物业费，原因是
对公摊面积不满，这导致小区
管理无法到位。而物业管理
不到位，导致了更多业主不愿
交物业费。由此形成了一个
恶性循环。

为了弥补物业费收入不
足，2014年 12月 18日，小区
第二届业委会和物业签订了
一份《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
议，双方约定：小区经营性项
目由怡苑物业全权负责管理
和经营，并每季度向业委会上
报经营情况。这以后，小区停
车位、商铺等经营性项目所得
划给了物业公司。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0条
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
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
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
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
理的权利。所以小区公共区

域的经营性收入，应归全体业
主所有，如果物业公司在其中
投入了一定的劳动，可收取一
部分管理费用作为补贴。

如今，小区经营性收入划
给了物业，业主认为，他们至
少有权知道这笔钱收了多少，
用在了哪？

尤其是今年5月小区实施
全封闭管理，物业公司在永庆
路设立收费岗亭，矛盾迅速爆
发。有业主反映，不少外来车
辆交了停车费就能长期在小
区停放，挤占了小区原来就紧
张的停车位，停车问题更加混
乱。更让业主不满的是，外来
车辆交费停车，停车收入成了
一笔糊涂账，物业是在利用小
区业主的资源敛财。因此，强
烈要求物业公开经营性收入
账目明细。

而物业公司则表示，物业
服务项目经营收支概况每半
年公布一次。对于业主提出
的公开所有经营项目的收支
明细，这属于公司内部商业信
息，不便公开。业主可以通过
业委会申请审查。

但是不少业主却表示，业
委会根本找不到。

业主质疑：业委会与物业
关系过密

一位姓刘的业主告诉记
者，虽然蚕花园小区业委会已
经连任三届，但是一些成员到
现在他都不认识：“有事找不
到人，办公室电话经常无人接
听，甚至已经有的成员搬到外
面去住了。”

记者来到了位于蚕花园
小区永庆坊5幢101室的业委
会办公室，发现大门紧锁无人
办公。拨打办公室电话也是
无人接听。

有业主告诉记者，目前小
区业委会基本上是在小区的
物业办公室“办公”，这让小区
一些业主质疑业委会跟物业
关系过密。

除了找不到人，业主认
为，最关键的是，业委会对于
物业管理混乱、账目不公开等
问题没负起监管责任。

此次维权行动发起人，住
在小区受业主委托的姜先生
告诉记者，业委会与物业签订
的《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他是在业委会向法庭提交证
据时才第一次看到。他告诉
记者，这份协议签订的委托管
理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
至2016年6月30日止。而第
二届业委会的任期是到2015
年5月11日。“业委会已经把
协议签到了任期之外，我觉得
有点荒唐。”

姜先生认为，“更重要的
是，小区经营性收入归全体业
主所有，如今这笔钱划给了物
业，虽说有弥补物业费不足这
一现实问题，但这么重要的决
定，至少要经业主大会表决同
意吧？业委会怎么能自作主
张？”

在蚕花园小区，记者也随
机采访了部分业主，对于这
份“补充协议”，都表示并不知
情。

法院判决：30日内公布账
目明细

姜先生觉得，通过业委去
审计物业公司账目难以实

现。最终，他选择了走法律途
径。

5月21日，姜先生以业主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拱墅区
人民法院起诉蚕花园小区第
三届业委会和杭州怡苑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公示物业
服务项目经营收支明细，并提
交第三方审计单位审计；公示
物业公司选聘手续以及公共
设施移交清单。

拱墅区人民法院对案件
审理后认为，业主知情权是
指业主了解建筑区划内涉及
业主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
相关事项的权利。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三条规定，业主可以请求
公布、查阅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
用情况、物业服务合同、共有
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建
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
的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及
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
和资料。

关于物业公司选聘的手
续及物业公共设施移交清
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承接物业时，
应当与业主委员会办理物业
交接验收手续，以及物业服
务合同由业主委员会与业主
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
订；业主具有监督权，故被告
业委会应提供相关资料供原
告查阅。

9月25日，拱墅区人民法
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杭州
怡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提
供 蚕 花 园 小 区 2012 年 至
2014年期间物业服务项目经
营收支账目明细及2006年至
2011年期间物业服务房租收
入收支明细相关资料以供原
告查阅；蚕花园小区第三届业
委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
十日内，提供蚕花园小区物业
公共设施移交清单及物业公
司选聘手续相关资料以供原
告查阅。

■阮向民

因为质疑物业公司账
目不清，业主把物业和业
委会一并告上了法庭，而
最终，他们的诉求得到了
法院的支持。

透 过 这 起“ 知 情 权
案”，我们得到的是丰富的
信息反馈，尤其是从这起
官司所处的常态化的现实
背景考量，意义就更非同
寻常。

第一个背景是纷繁复
杂的小区矛盾。小区的矛
盾归根结底是业主和物业
之间的矛盾，在物业这个业
态尚处于成长期的现实之
下，矛盾的频发是必然的。
在这对矛盾中，有业主的问
题，多源于对物业费这笔开
支的认同度不高；也有物业
的问题，多源于对服务合同
的执行力不强。在这对矛
盾中，还有一个敏感的环节
就是小区的公共经营性项
目收入，这笔收入在法定的

“归全体业主所有”和现实
的“物业费收缴不足”中寻
找它的去向，最终成为矛盾
爆发的突破口。

第二个背景是日益高
涨的知情诉求。知情权，
这个名词在近些年来被越
来越多的公众挂在了嘴
边。毫无疑问，公众对于
事关自身利益的知情诉
求，一方面受法律保护，一
方面也是触动和谐和稳定
的一根神经，尤其是在小
区这样的自治组织中，这
根神经分外地敏感。这起
案件的来龙去脉，其实都
围绕着这根主线：知情权。

因此可以说，这起官
司为同样受困于种种矛盾
之中的小区业主和物业厘
清了许多原来也许并不清
晰的问题。比如说，小区
公共性经营收入是否可以

填补物业费缺口，这在法
律层面上是留有口子的；
再比如说，物业用经营性
收入弥补物业费收缴不
足，账目是否应该向业主
公示，这在法律上也是明
确的，物业公司可以把物
业费收支情况视为商业秘
密，但不能把经营性收入
做成一笔糊涂账。

如果把这起官司的内
涵作些延伸，那么值得关
注的还有小区业委会和物
业一起成了被告。按常
理，业委会成员由小区全
体业主公选产生，业委会
的最重要职能就是代表全
体业主监督物业公司履行
服务合同。但一旦这一职
能不到位，甚至立场走偏，
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在
这起官司以及记者事后的
采访中，业委会和物业签
订补充协议，将小区经营
性项目交由物业管理经
营，并将收入划给物业，引
发了业主强烈不满，这不
是这笔钱该不该划给物业
的问题，关键同样在于知
情权——有没有经业主大
会表决通过，有没有得到
大多数业主的认可。这一
问题虽然没有出现在诉讼
的诉求当中，但从记者采
访的结果看，有可能成为
下一个矛盾的焦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
情权案”也是一堂普法课，
而且通过判决，让更多的
小区、更多的业主认识到，
自身的权益最终是可以通
过法律途径来保障和实现
的。业主和物业或者业委
会之间涉及利益问题的矛
盾引发冲突的事件并不鲜
见，与其剑拔弩张，甚至拳
脚相向，不如学一学蚕花
园小区业主的冷静和理
性，要知道法律是没有真
空地带的。

每个人都有一颗心，每
颗心都是一个世界。

泛滥的物质让我们这
个时代的欲望显得丰腴而
尖锐，喧嚣而平淡。也许是
太多的风景遮挡了远方，也
许是太沉重的生活令时间
轻浮，甚至我们都来不及去
痛悔，便已被流放到了逼仄
的光阴的背面。

——只缘我们“身在此
山中”。

7月25日，本刊第4版
“全民阅读·荐好书”栏目推
荐了陈广胜先生所著的《改
变，从心做起》，刊登了其自
序《让 人 生 快 乐 且 有 价
值》。文章一石激起千层
浪，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
响。应读者要求，我们决定
从今日起，在第 4 版辟出

“世说心语”专栏，让陈广胜
先生为我们说说我们平常
人应该拥有的平常心、仁爱
心、感恩心、包容心、责任
心、平衡心、自信心……

它触及了一些问题的
核心和实质，它并不神秘，
或并不故作神秘，浅显易懂
的行文没有丝毫阅读障碍，
但冰山一角的背后是岁月
峥嵘、世态炎凉。看看吧，
或许，它能给你或疲惫、或
烦躁、或不安的心一个休憩
的港湾！

业主觉得，蚕花园小区现在停车更乱了

小区经营性项目收支多少？公共设施移交清单在哪里？公开信
息成了“商业秘密”。蚕花园小区业主维权行动走上法律途径——

业主状告业委会和物业：
我要知情权

法院判决：30日之内公布账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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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之心驱使不满变异为仇恨的杀戮——

沉入暗夜的死亡之舟……


